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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中快评：证监会明确创投基金享受税收优惠的标准与流程 

7 月 7 日，证监会以“私募基金问答”的形式明确了创业基金享受税收优惠的标准与

流程。根据证监会的解释，该项标准与流程是为了落实相关的税收试点政策，即财政部和

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38 号），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税收试点政

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20 号），试点地区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

投资个人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符合相关条件的，可按投资额的 70%抵扣应纳

税所得额。 

创投基金需满足标准 

证监会对享受试点税收优惠的创投基金在实缴规模、存续期限、人员资质、投资范围

等方面明确了相关标准。享受该税收试点政策的创业投资基金除需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有关私募基金的管理规范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创业投资基金实缴资本不低于 3000 万元人民币，或者首期实缴资本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且全体投资者承诺在工商注册后 5 年内实缴资本不低于 3000 万元人民币； 

二、创业投资基金存续期限不短于 7 年； 

三、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团队有至少 3 名具备 2 年以上创业投资或者相关业务经验的人

员负责投资管理运作； 

四、创业投资基金对单个企业的投资金额不超过该创业投资基金总资产的 20%； 

五、创业投资基金未投资已上市企业，所投资未上市企业上市（包括被上市公司收

购）后，创业投资基金所持股份的未转让部分及其配售部分不在此限； 

六、创业投资基金未从事担保业务和房地产业务。 

申请流程 

符合以上条件的创投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向拟申请税收试点政策的创投基金注册地中国

证监会派出机构提出书面申请（申请表格式见附件），并提交其他相关材料。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收到申请后，根据日常监管情况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自

律监管情况，在收齐材料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申请机构

出具享受创业投资企业税收试点政策的年度证明材料。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将对创投

基金投资运作情况及享受税收试点政策资格情况进行抽查。 

两个通道可供选择 

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7〕38 号，下文简称“38 号文”），享受本通知规定税收试点政策的创业

投资企业，应符合条件之一就是：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发展改革委等 10

部门令第 39 号）规定或者《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 105 号）关于

创业投资基金的特别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完成备案且规范运作；国税总局《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税收试点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税总局公告 2017 年

第 20 号，下文简称“20 号文”）规定：创投企业在年度申报享受税收优惠时，应报送发

展改革委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符合创业投资企业条件的年度证明材料复印件。 

这表明创投基金既可以通过证监会及其排出机构申请出具符合创业投资企业条件的年

度证明材料复印件，也可以通过发改委及省级发改委创投备案部门申请出具符合创业投资

企业条件的年度证明材料复印件。创投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创投基金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

的通道申请获得相关税务局所需的相关证明文件。 

 

享受税收试点政策的创业投资基金证明材料申请表 

管理人全称 
 管理人在基金业协会

登记编码 

 

拟申请税收试点政策基金

全称 

 拟申请税收试点政策

基金在基金业协会备

案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管理人最近一年是否受到刑事

处罚 
□否    □是 

管理人最近一年是否受到证券

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被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 

管理人最近一年是否被立案调

查 
□否    □是 

管理人最近一年是否受到基金 □否    □是 



 
 

业协会自律处分 

拟申请税收试点政策的基金是

否满足私募基金监管问答规定

的相关条件 

□否    □是 

企业应提交材

料清单 

1.拟申请税收试点政策基金的实缴资本证明材料（验资报告或托管方证明

材料或银行回单） 

2.拟申请税收试点政策基金的章程或合伙协议 

3.拟申请税收试点政策基金的管理团队成员简历 

4.拟申请税收试点政策基金的投资项目所属行业、投资金额、是否上市等情

况说明（包括已投资项目及已退出项目） 

企业声明 

我单位已知悉与享受税收试点政策相关的税收政策和私募基金合规运

作相关监管要求，并保证此表填写内容是真实、完整的，提交的资料真实、

合法、有效。 

 

 

                                （企业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年    月    日 

 

证券监督管理

部门意见 

我单位对                       公司（合伙企业）向税务机关申请

享受税收试点政策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两份，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需提交两份原件。 

      2.本表仅供创业投资基金向税务机关申请税收试点政策使用。 

      3.本表中“最近一年”是指享受税收优惠事项所属年度的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4.本表中是否受到刑事处罚、证券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受到基金业协会自

律处分、是否被调查等事项，如存在相关情况，需说明受到处罚时间、处罚部门、做出处罚原因及

结果以及被立案调查的时间、部门、原因及进展情况（可附附件）。 

      5.提交本表的同时，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还须提供本表“企业应提交材料清单”所列相关材料一份，

并加盖企业骑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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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中研究院 

投中研究院隶属于投中信息，致力于围绕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开展资本研究、产业研究、投资咨询

等业务，通过精准数据挖掘及行业深度洞察，为客户提供最具价值的一站式研究支持与咨询服务。 

 

关于投中信息 

投中信息 【证券代码:835562】业务始于 2005 年，正式成立于 2008 年，是中国领先的股权投

资市场信息咨询专业服务机构。作为私募股权行业的观察者，投中信息致力于解决股权投资行业

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让出资者更加了解股权基金的运作状态， 让基金管理者更加洞彻产业

发展趋势，为中国股权投资行业提供完整的信息资源与专业化的金融服务。通过十余年专业领域

的深入研究与广泛合作，投中信息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人才优势，并凭借优秀的专业能力赢

得基金管理机构的长期信任，在行业内拥有大量的数据存量和客户资源。 

投中信息通过全面的产品体系，传递及时、准确的股权交易数据与情报，为投资机构、投资银行、

战略投资者、资产管理公司提供数据、资讯及分析工具；为企业提供专业的行业研究与业务实践

咨询服务；为机构出资人提供全面的投资咨询顾问业务，帮助投资机构进行深度品牌管理与营销

传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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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投中信息公开对媒体发布，如蒙引用，请注明：投中信息。并请将样刊两份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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